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安簡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廖木 

代  理  人  壽台芳

被      告  吳基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廖宗茂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史珠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2年度偵字第6098、27921號），因被告等於準備程序中均自白犯

罪（本院原案號：112年度勞安易字第2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

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二

款之移動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

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共同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款之移動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各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

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貳年。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及待證事實編號八所示之「新

國科會臺中管理局111年1月27日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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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記載，應更正並補充為「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111年1月22

日中環字第1110001657號函附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檢查報

告表及談話紀錄等相關調查資料」、編號十所示「新國科會

臺中管理局政風處111年6月9日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函

文」，應補充記載為「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政風處111年6月

9日科處政字第1110000087號函檢附之科技部處置結果說

明、『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二期一階新建工程』之原事業單

位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所僱勞工林丕茂發生被撞災害致傷

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及相關調查報告資料」，並補充「被告

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代理人壽台芳、被告吳基泰、廖宗

茂、史珠珠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

111年2月16日中環字第1110003264號函及檢附之位置圖示說

明、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為證據外，餘均引用

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所

為，均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4項之規定而犯同法

第41條第1項第2款之移動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並應依同法

第41條第2項之規定，對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科以

該條第1項所定之罰金。又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就

上開犯行，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二)爰審酌被告等均明知告訴人林丕茂（已於民國112年5月4日

自然死亡）於本案后里工程施作時發生職業災害致傷，且需

住院治療，竟仍指示繼續施工，而移動破壞該職災事件現

場、增加主管機關對該事件調查之困難，違反上開法律規

定，其等所為均有不該。復審酌其等犯後均已坦承犯行，且

均與告訴人之家屬成立調解及賠償完畢，經代行告訴人林怡

秀表示不再追究，撤回全部刑事告訴（惟本案被告等所涉移

動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為非告訴乃論之罪，並非以告訴人之

告訴為訴追條件，併此敘明），此有本院112年度勞專調字

第41號勞動調解筆錄、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按（見偵6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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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107至111頁），參以其等各自之前案素行狀況（見勞安

易字卷第19至23頁所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並考量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之經營規模，被告吳基

泰、廖宗茂、史珠珠各自所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

（見勞安易字卷第5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並就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之拘役刑部分，均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並

非自然人，事實上無從易服勞役，是毋庸諭知罰金如易服勞

役之折算標準。

(三)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

以上刑之宣告，有前開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又

其等犯後均已坦認犯行，並均與告訴人之家屬成立調解及賠

償完畢，已如前述，信被告3人歷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

訓，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

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均併予

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三、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

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本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應附繕本），並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

庭。

本案經檢察官陳佞如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宜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曹錫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毅皓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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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18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

第2款之災害。

二、違反第18條第1項、第29條第1項、第30條第1項、第2項或第

37條第4項之規定。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依第36條第1項所發停工

之通知。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

罰金。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

救等措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

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勞動檢查機構接獲前項報告後，應就工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傷之

災害派員檢查。

事業單位發生第2項之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

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6098號

                                    112年度偵字第27921號

  　被　　　告　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住○○市○區○○○道○段000號13

　　　　　　　　　　　　樓之1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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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表  人  廖  木  住同上

　　被      告　吳基泰　男　4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2樓之1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廖宗茂　男　4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彰化縣○○鄉○○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史珠珠　女　54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

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廖宗茂係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錦標公司）承攬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技部（現已改制為行政院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簡稱新國科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

簡稱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發包之「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二

期一階新建工程」（以下簡稱后里污水工程）工地負責人，

負責工作場域即臺中市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一期渦流沈沙池

及雨水儲存槽旁等所有施工場地計畫、指揮施工、人員調度

及安全維護；吳基泰為民國110年10月11日現場工地負責

人；錦標公司將得標后里污水工程之「鋼筋組紮工程」，轉

包予鴻信工程行即史珠珠承攬包作，負責起重機吊掛鋼筋紮

捆後，以起重機吊掛運至工地各處之作業。錦標公司並委託

崇悅人力有限公司（設臺中市○○區○○○路00號，負責人

張鴻泰，以下簡稱崇悅公司）派遣臨時粗工林丕茂，接受錦

標公司現場負責人之指派，擔任現場臨時工之工作；廖宗

茂、吳基泰、史珠珠均為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之事業單位雇

主。110年10月11日下午2時許，史珠珠派遣未取得合格作業

訓練人員即吊掛機駕駛楊樹源，駕駛起重機，接受吳基泰之

指揮，進行鋼筋捆工及吊掛作業，經吳基泰分派林丕茂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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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珠珠之指令，將鋼筋分捆，續將起重機上吊掛鋼索一端，

綁固於放置地面之鋼筋捆側邊、另一端勾掛於起重機吊勾

上，於未設置任何防止重物吊掛引起墜落、晃動危害等設施

之工作環境，逕由楊樹源操作起重機，進行吊掛地面上之鋼

筋捆，至高差約8公尺之2樓工地模板處。上述鋼筋吊掛作業

中，吊掛之重型鋼筋因不明原因晃動，撞擊在場作業之林丕

茂腹部，使之受有外傷性腹腔疝氣、腹部肌肉壞死性筋膜炎

併膿瘍等傷害，隨即由吳基泰與其他工作人員，以私人座車

送往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救治，經該院急診時，施以

腹腔內疝氣修補手術，隨即住院至111年2月12日出院休養

（廖宗茂、吳基泰、史珠珠等過失傷害部分另為不起訴處

分）。詎廖宗茂、吳基泰、史珠珠等雇主，明知工作場所發

生災害之罹災人數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之職業災害，依法

事業單位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

檢查機關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竟未經通報警察機關

轉知司法機關，或通報勞動檢查機關，逕行任意移動現場機

具續為施工，破壞現場。遲至110年11月12日林丕茂家屬上

網通報登陸職災事故，勞動檢查機關即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

始受網路連線通報知悉上情，前往上述地點發現所有施工事

項均已完成，施工機具及鋼筋均不復見。

二、案經告訴人林丕茂委任其女即告訴代理人林怡秀、告訴代理

人賴盈志律師告訴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

園區管理局檢舉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及待證事實：

編

號

供述及非供述證據 待證事實

一 被告廖宗茂於本署

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廖宗茂為上開后里污水工程之

工地負責人，案發當日被告廖宗茂

休假，由被告吳基泰為臨時工地負

責人；被告廖宗茂仍為罹災事故發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04

05

06

07

08

09

10

6



生後之負責人；被告廖宗茂未曾檢

驗被告史珠珠提供之機械操作人是

否領有合格訓練證明足擔任危險性

工作；罹災事件發生後未行通報司

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關，即續行施

工等事實

二 被告吳基泰於本署

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吳基泰為案發當日現場負責

人；起重機吊掛業務為被告史珠珠

承包，人員調度為史珠珠指揮；被

告吳基泰未確認史珠珠提供起重機

操作人是否具有合格危險性操作訓

練證明；被告吳基泰未為防止吊掛

作業重物掉落、搖晃等造成職業災

害可能之預防設備；被告史珠珠於

職災發生當日中午向被告吳基泰提

出吊掛鋼筋作業，被告吳基泰指揮

告訴人及其他工人支援被告史珠珠

作業；罹災事件發生後未行通報司

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關，即續行施

工等事實

三 被告史珠珠於本署

偵訊時之供述

告訴人林丕茂經由崇悅公司調度供

錦標公司指派工作，現場由被告史

珠珠指派告訴人進行鋼筋綑綁及吊

掛作業；史珠珠聘請從事吊掛作業

之勞工楊樹源並未領有吊掛作業訓

練合格證書，被告廖宗茂、吳基泰

亦未確實檢驗起重機操作人員之資

格；罹災事件發生後未行通報司法

機關或勞動檢查機關，即續行施工

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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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告訴代理人林怡

秀、賴盈志律師之

指訴

犯罪事實之全部

五 新國科會臺中管理

局採購契約書

被告錦標公司承攬后里污水工程，

被告廖宗茂、吳基泰、史珠珠均屬

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之雇主等事實

六 新國科會管理局11

0年12月27日檢舉

函文

被告錦標公司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從

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未領有吊掛作

業訓練合格者；雇主未於罹災事件

發生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關；

現場已完工即遭移動、破壞等事實

七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

院診斷證明書影本

告訴人因職業災害發生而受有穿刺

性傷口未穿刺腹腔、腹部肌肉壞死

性筋膜炎、急性呼吸衰竭等傷害

八 新國科會臺中管理

局111年1月27日職

業災害檢查報告表

函文

告訴人工作中受鋼筋猛烈撞擊之職

業災害；發生地點經勞動檢查機關

前往現場時，起重機具及鋼筋等物

料均已清除完畢並移除等事實

九 鴻信工程行即被告

史珠珠與錦標公司

工程承攬合約書影

本

錦標公司將鋼筋加工組紮工程發包

予史珠珠施做，史珠珠即乙方應依

甲方即錦標公司指定出工人數、施

工；乙方史珠珠倘無法達到要求，

甲方即錦標公司有監督之責，得終

止合約另覓包商施工等基於雇主監

督地位等事實

十 新國科會臺中管理

局政風處111年6月

9日職業災害檢查

報告書函文

被告等事業單位概況；被告廖宗茂

為現場工地主任、被告史珠珠為直

接指揮告訴人之負責人；當日現場

負責人係被告吳基泰，被告等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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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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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等均為職業安全衛生法之雇

主，核被告等所為，均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1條第1項

第2款之發生罹災人數1人以上需住院事故，雇主非經許可移

動、破壞現場罪。法人被告錦標公司應依第41條第2項規定

處以罰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8 　　日

    　　　　　　　　　　　　　檢  察  官　陳佞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7　　日

                              書  記  官  魏之馨　　　

依規定通報經許可繼續作業、致現

場遭破壞等事實

十

一

職業災害事件調查

報告表

新國科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遲於

110年11月22日始前往檢查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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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安簡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廖木  
代  理  人  壽台芳
被      告  吳基泰




            廖宗茂






            史珠珠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098、27921號），因被告等於準備程序中均自白犯罪（本院原案號：112年度勞安易字第2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移動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
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共同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移動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各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貳年。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及待證事實編號八所示之「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111年1月27日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函文」之記載，應更正並補充為「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111年1月22日中環字第1110001657號函附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及談話紀錄等相關調查資料」、編號十所示「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政風處111年6月9日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函文」，應補充記載為「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政風處111年6月9日科處政字第1110000087號函檢附之科技部處置結果說明、『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二期一階新建工程』之原事業單位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所僱勞工林丕茂發生被撞災害致傷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及相關調查報告資料」，並補充「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代理人壽台芳、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111年2月16日中環字第1110003264號函及檢附之位置圖示說明、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為證據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所為，均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4項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2款之移動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並應依同法第41條第2項之規定，對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科以該條第1項所定之罰金。又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就上開犯行，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二)爰審酌被告等均明知告訴人林丕茂（已於民國112年5月4日自然死亡）於本案后里工程施作時發生職業災害致傷，且需住院治療，竟仍指示繼續施工，而移動破壞該職災事件現場、增加主管機關對該事件調查之困難，違反上開法律規定，其等所為均有不該。復審酌其等犯後均已坦承犯行，且均與告訴人之家屬成立調解及賠償完畢，經代行告訴人林怡秀表示不再追究，撤回全部刑事告訴（惟本案被告等所涉移動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為非告訴乃論之罪，並非以告訴人之告訴為訴追條件，併此敘明），此有本院112年度勞專調字第41號勞動調解筆錄、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按（見偵6098卷第107至111頁），參以其等各自之前案素行狀況（見勞安易字卷第19至23頁所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並考量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之經營規模，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各自所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見勞安易字卷第5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之拘役刑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並非自然人，事實上無從易服勞役，是毋庸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前開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又其等犯後均已坦認犯行，並均與告訴人之家屬成立調解及賠償完畢，已如前述，信被告3人歷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均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三、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本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並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陳佞如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宜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曹錫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毅皓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8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2款之災害。
二、違反第18條第1項、第29條第1項、第30條第1項、第2項或第37條第4項之規定。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依第36條第1項所發停工之通知。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勞動檢查機構接獲前項報告後，應就工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傷之災害派員檢查。
事業單位發生第2項之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6098號
                                    112年度偵字第27921號
  　被　　　告　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住○○市○區○○○道○段000號13
　　　　　　　　　　　　樓之1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代  表  人  廖  木  住同上

　　被      告　吳基泰　男　4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2樓之1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廖宗茂　男　4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彰化縣○○鄉○○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史珠珠　女　54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廖宗茂係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錦標公司）承攬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技部（現已改制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簡稱新國科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發包之「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二期一階新建工程」（以下簡稱后里污水工程）工地負責人，負責工作場域即臺中市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一期渦流沈沙池及雨水儲存槽旁等所有施工場地計畫、指揮施工、人員調度及安全維護；吳基泰為民國110年10月11日現場工地負責人；錦標公司將得標后里污水工程之「鋼筋組紮工程」，轉包予鴻信工程行即史珠珠承攬包作，負責起重機吊掛鋼筋紮捆後，以起重機吊掛運至工地各處之作業。錦標公司並委託崇悅人力有限公司（設臺中市○○區○○○路00號，負責人張鴻泰，以下簡稱崇悅公司）派遣臨時粗工林丕茂，接受錦標公司現場負責人之指派，擔任現場臨時工之工作；廖宗茂、吳基泰、史珠珠均為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之事業單位雇主。110年10月11日下午2時許，史珠珠派遣未取得合格作業訓練人員即吊掛機駕駛楊樹源，駕駛起重機，接受吳基泰之指揮，進行鋼筋捆工及吊掛作業，經吳基泰分派林丕茂接受史珠珠之指令，將鋼筋分捆，續將起重機上吊掛鋼索一端，綁固於放置地面之鋼筋捆側邊、另一端勾掛於起重機吊勾上，於未設置任何防止重物吊掛引起墜落、晃動危害等設施之工作環境，逕由楊樹源操作起重機，進行吊掛地面上之鋼筋捆，至高差約8公尺之2樓工地模板處。上述鋼筋吊掛作業中，吊掛之重型鋼筋因不明原因晃動，撞擊在場作業之林丕茂腹部，使之受有外傷性腹腔疝氣、腹部肌肉壞死性筋膜炎併膿瘍等傷害，隨即由吳基泰與其他工作人員，以私人座車送往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救治，經該院急診時，施以腹腔內疝氣修補手術，隨即住院至111年2月12日出院休養（廖宗茂、吳基泰、史珠珠等過失傷害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詎廖宗茂、吳基泰、史珠珠等雇主，明知工作場所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之職業災害，依法事業單位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關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竟未經通報警察機關轉知司法機關，或通報勞動檢查機關，逕行任意移動現場機具續為施工，破壞現場。遲至110年11月12日林丕茂家屬上網通報登陸職災事故，勞動檢查機關即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始受網路連線通報知悉上情，前往上述地點發現所有施工事項均已完成，施工機具及鋼筋均不復見。
二、案經告訴人林丕茂委任其女即告訴代理人林怡秀、告訴代理人賴盈志律師告訴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檢舉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及待證事實：
		編號

		供述及非供述證據

		待證事實



		一

		被告廖宗茂於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廖宗茂為上開后里污水工程之工地負責人，案發當日被告廖宗茂休假，由被告吳基泰為臨時工地負責人；被告廖宗茂仍為罹災事故發生後之負責人；被告廖宗茂未曾檢驗被告史珠珠提供之機械操作人是否領有合格訓練證明足擔任危險性工作；罹災事件發生後未行通報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關，即續行施工等事實



		二

		被告吳基泰於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吳基泰為案發當日現場負責人；起重機吊掛業務為被告史珠珠承包，人員調度為史珠珠指揮；被告吳基泰未確認史珠珠提供起重機操作人是否具有合格危險性操作訓練證明；被告吳基泰未為防止吊掛作業重物掉落、搖晃等造成職業災害可能之預防設備；被告史珠珠於職災發生當日中午向被告吳基泰提出吊掛鋼筋作業，被告吳基泰指揮告訴人及其他工人支援被告史珠珠作業；罹災事件發生後未行通報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關，即續行施工等事實



		三

		被告史珠珠於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告訴人林丕茂經由崇悅公司調度供錦標公司指派工作，現場由被告史珠珠指派告訴人進行鋼筋綑綁及吊掛作業；史珠珠聘請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楊樹源並未領有吊掛作業訓練合格證書，被告廖宗茂、吳基泰亦未確實檢驗起重機操作人員之資格；罹災事件發生後未行通報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關，即續行施工等事實



		四

		告訴代理人林怡秀、賴盈志律師之指訴

		犯罪事實之全部



		五

		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採購契約書

		被告錦標公司承攬后里污水工程，被告廖宗茂、吳基泰、史珠珠均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之雇主等事實



		六

		新國科會管理局110年12月27日檢舉函文

		被告錦標公司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未領有吊掛作業訓練合格者；雇主未於罹災事件發生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關；現場已完工即遭移動、破壞等事實



		七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

		告訴人因職業災害發生而受有穿刺性傷口未穿刺腹腔、腹部肌肉壞死性筋膜炎、急性呼吸衰竭等傷害



		八

		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111年1月27日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函文

		告訴人工作中受鋼筋猛烈撞擊之職業災害；發生地點經勞動檢查機關前往現場時，起重機具及鋼筋等物料均已清除完畢並移除等事實



		九

		鴻信工程行即被告史珠珠與錦標公司工程承攬合約書影本

		錦標公司將鋼筋加工組紮工程發包予史珠珠施做，史珠珠即乙方應依甲方即錦標公司指定出工人數、施工；乙方史珠珠倘無法達到要求，甲方即錦標公司有監督之責，得終止合約另覓包商施工等基於雇主監督地位等事實



		十

		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政風處111年6月9日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函文

		被告等事業單位概況；被告廖宗茂為現場工地主任、被告史珠珠為直接指揮告訴人之負責人；當日現場負責人係被告吳基泰，被告等均未依規定通報經許可繼續作業、致現場遭破壞等事實



		十一

		職業災害事件調查報告表

		新國科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遲於110年11月22日始前往檢查之事實







二、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等均為職業安全衛生法之雇主，核被告等所為，均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1條第1項第2款之發生罹災人數1人以上需住院事故，雇主非經許可移動、破壞現場罪。法人被告錦標公司應依第41條第2項規定處以罰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8 　　日
    　　　　　　　　　　　　　檢  察  官　陳佞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7　　日
                              書  記  官  魏之馨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安簡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廖木  
代  理  人  壽台芳
被      告  吳基泰


            廖宗茂



            史珠珠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2年度偵字第6098、27921號），因被告等於準備程序中均自白犯
罪（本院原案號：112年度勞安易字第2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
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二
款之移動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
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共同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款之移動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各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
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貳年。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及待證事實編號八所示之「新
    國科會臺中管理局111年1月27日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函文」
    之記載，應更正並補充為「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111年1月22
    日中環字第1110001657號函附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檢查報
    告表及談話紀錄等相關調查資料」、編號十所示「新國科會
    臺中管理局政風處111年6月9日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函文」
    ，應補充記載為「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政風處111年6月9日
    科處政字第1110000087號函檢附之科技部處置結果說明、『
    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二期一階新建工程』之原事業單位錦標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所僱勞工林丕茂發生被撞災害致傷職業災
    害檢查報告書及相關調查報告資料」，並補充「被告錦標營
    造股份有限公司代理人壽台芳、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
    珠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111年2月
    16日中環字第1110003264號函及檢附之位置圖示說明、錦標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為證據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
    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所
    為，均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4項之規定而犯同法
    第41條第1項第2款之移動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並應依同法
    第41條第2項之規定，對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科以
    該條第1項所定之罰金。又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就
    上開犯行，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二)爰審酌被告等均明知告訴人林丕茂（已於民國112年5月4日
    自然死亡）於本案后里工程施作時發生職業災害致傷，且需
    住院治療，竟仍指示繼續施工，而移動破壞該職災事件現場
    、增加主管機關對該事件調查之困難，違反上開法律規定，
    其等所為均有不該。復審酌其等犯後均已坦承犯行，且均與
    告訴人之家屬成立調解及賠償完畢，經代行告訴人林怡秀表
    示不再追究，撤回全部刑事告訴（惟本案被告等所涉移動破
    壞職業災害現場罪為非告訴乃論之罪，並非以告訴人之告訴
    為訴追條件，併此敘明），此有本院112年度勞專調字第41
    號勞動調解筆錄、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按（見偵6098卷第
    107至111頁），參以其等各自之前案素行狀況（見勞安易字
    卷第19至23頁所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並考
    量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之經營規模，被告吳基泰、廖
    宗茂、史珠珠各自所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見勞安
    易字卷第5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
    就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之拘役刑部分，均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又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並非自然人
    ，事實上無從易服勞役，是毋庸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
    標準。
(三)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
    以上刑之宣告，有前開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又
    其等犯後均已坦認犯行，並均與告訴人之家屬成立調解及賠
    償完畢，已如前述，信被告3人歷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
    ，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
    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均併予宣
    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三、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
    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本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應附繕本），並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
    庭。
本案經檢察官陳佞如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宜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曹錫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毅皓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18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
    第2款之災害。
二、違反第18條第1項、第29條第1項、第30條第1項、第2項或第
    37條第4項之規定。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依第36條第1項所發停工
    之通知。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
罰金。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
救等措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
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勞動檢查機構接獲前項報告後，應就工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傷之
災害派員檢查。
事業單位發生第2項之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
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6098號
                                    112年度偵字第27921號
  　被　　　告　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住○○市○區○○○道○段000號13
　　　　　　　　　　　　樓之1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代  表  人  廖  木  住同上
　　被      告　吳基泰　男　4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2樓之1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廖宗茂　男　4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彰化縣○○鄉○○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史珠珠　女　54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
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廖宗茂係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錦標公司）承攬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技部（現已改制為行政院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簡稱新國科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
    簡稱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發包之「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二
    期一階新建工程」（以下簡稱后里污水工程）工地負責人，
    負責工作場域即臺中市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一期渦流沈沙池
    及雨水儲存槽旁等所有施工場地計畫、指揮施工、人員調度
    及安全維護；吳基泰為民國110年10月11日現場工地負責人
    ；錦標公司將得標后里污水工程之「鋼筋組紮工程」，轉包
    予鴻信工程行即史珠珠承攬包作，負責起重機吊掛鋼筋紮捆
    後，以起重機吊掛運至工地各處之作業。錦標公司並委託崇
    悅人力有限公司（設臺中市○○區○○○路00號，負責人張鴻泰
    ，以下簡稱崇悅公司）派遣臨時粗工林丕茂，接受錦標公司
    現場負責人之指派，擔任現場臨時工之工作；廖宗茂、吳基
    泰、史珠珠均為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之事業單位雇主。110
    年10月11日下午2時許，史珠珠派遣未取得合格作業訓練人
    員即吊掛機駕駛楊樹源，駕駛起重機，接受吳基泰之指揮，
    進行鋼筋捆工及吊掛作業，經吳基泰分派林丕茂接受史珠珠
    之指令，將鋼筋分捆，續將起重機上吊掛鋼索一端，綁固於
    放置地面之鋼筋捆側邊、另一端勾掛於起重機吊勾上，於未
    設置任何防止重物吊掛引起墜落、晃動危害等設施之工作環
    境，逕由楊樹源操作起重機，進行吊掛地面上之鋼筋捆，至
    高差約8公尺之2樓工地模板處。上述鋼筋吊掛作業中，吊掛
    之重型鋼筋因不明原因晃動，撞擊在場作業之林丕茂腹部，
    使之受有外傷性腹腔疝氣、腹部肌肉壞死性筋膜炎併膿瘍等
    傷害，隨即由吳基泰與其他工作人員，以私人座車送往行政
    院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救治，經該院急診時，施以腹腔內疝
    氣修補手術，隨即住院至111年2月12日出院休養（廖宗茂、
    吳基泰、史珠珠等過失傷害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詎廖宗
    茂、吳基泰、史珠珠等雇主，明知工作場所發生災害之罹災
    人數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之職業災害，依法事業單位除必
    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關許可
    ，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竟未經通報警察機關轉知司法機關
    ，或通報勞動檢查機關，逕行任意移動現場機具續為施工，
    破壞現場。遲至110年11月12日林丕茂家屬上網通報登陸職
    災事故，勞動檢查機關即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始受網路連線
    通報知悉上情，前往上述地點發現所有施工事項均已完成，
    施工機具及鋼筋均不復見。
二、案經告訴人林丕茂委任其女即告訴代理人林怡秀、告訴代理
    人賴盈志律師告訴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
    園區管理局檢舉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及待證事實：
編號 供述及非供述證據 待證事實 一 被告廖宗茂於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廖宗茂為上開后里污水工程之工地負責人，案發當日被告廖宗茂休假，由被告吳基泰為臨時工地負責人；被告廖宗茂仍為罹災事故發生後之負責人；被告廖宗茂未曾檢驗被告史珠珠提供之機械操作人是否領有合格訓練證明足擔任危險性工作；罹災事件發生後未行通報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關，即續行施工等事實 二 被告吳基泰於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吳基泰為案發當日現場負責人；起重機吊掛業務為被告史珠珠承包，人員調度為史珠珠指揮；被告吳基泰未確認史珠珠提供起重機操作人是否具有合格危險性操作訓練證明；被告吳基泰未為防止吊掛作業重物掉落、搖晃等造成職業災害可能之預防設備；被告史珠珠於職災發生當日中午向被告吳基泰提出吊掛鋼筋作業，被告吳基泰指揮告訴人及其他工人支援被告史珠珠作業；罹災事件發生後未行通報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關，即續行施工等事實 三 被告史珠珠於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告訴人林丕茂經由崇悅公司調度供錦標公司指派工作，現場由被告史珠珠指派告訴人進行鋼筋綑綁及吊掛作業；史珠珠聘請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楊樹源並未領有吊掛作業訓練合格證書，被告廖宗茂、吳基泰亦未確實檢驗起重機操作人員之資格；罹災事件發生後未行通報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關，即續行施工等事實 四 告訴代理人林怡秀、賴盈志律師之指訴 犯罪事實之全部 五 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採購契約書 被告錦標公司承攬后里污水工程，被告廖宗茂、吳基泰、史珠珠均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之雇主等事實 六 新國科會管理局110年12月27日檢舉函文 被告錦標公司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未領有吊掛作業訓練合格者；雇主未於罹災事件發生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關；現場已完工即遭移動、破壞等事實 七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 告訴人因職業災害發生而受有穿刺性傷口未穿刺腹腔、腹部肌肉壞死性筋膜炎、急性呼吸衰竭等傷害 八 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111年1月27日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函文 告訴人工作中受鋼筋猛烈撞擊之職業災害；發生地點經勞動檢查機關前往現場時，起重機具及鋼筋等物料均已清除完畢並移除等事實 九 鴻信工程行即被告史珠珠與錦標公司工程承攬合約書影本 錦標公司將鋼筋加工組紮工程發包予史珠珠施做，史珠珠即乙方應依甲方即錦標公司指定出工人數、施工；乙方史珠珠倘無法達到要求，甲方即錦標公司有監督之責，得終止合約另覓包商施工等基於雇主監督地位等事實 十 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政風處111年6月9日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函文 被告等事業單位概況；被告廖宗茂為現場工地主任、被告史珠珠為直接指揮告訴人之負責人；當日現場負責人係被告吳基泰，被告等均未依規定通報經許可繼續作業、致現場遭破壞等事實 十一 職業災害事件調查報告表 新國科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遲於110年11月22日始前往檢查之事實 
二、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等均為職業安全衛生法之雇主
    ，核被告等所為，均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1條第1項第2
    款之發生罹災人數1人以上需住院事故，雇主非經許可移動
    、破壞現場罪。法人被告錦標公司應依第41條第2項規定處
    以罰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8 　　日
    　　　　　　　　　　　　　檢  察  官　陳佞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7　　日
                              書  記  官  魏之馨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安簡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廖木  
代  理  人  壽台芳
被      告  吳基泰




            廖宗茂






            史珠珠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098、27921號），因被告等於準備程序中均自白犯罪（本院原案號：112年度勞安易字第2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移動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
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共同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移動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各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貳年。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及待證事實編號八所示之「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111年1月27日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函文」之記載，應更正並補充為「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111年1月22日中環字第1110001657號函附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及談話紀錄等相關調查資料」、編號十所示「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政風處111年6月9日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函文」，應補充記載為「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政風處111年6月9日科處政字第1110000087號函檢附之科技部處置結果說明、『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二期一階新建工程』之原事業單位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所僱勞工林丕茂發生被撞災害致傷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及相關調查報告資料」，並補充「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代理人壽台芳、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111年2月16日中環字第1110003264號函及檢附之位置圖示說明、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為證據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所為，均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4項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2款之移動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並應依同法第41條第2項之規定，對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科以該條第1項所定之罰金。又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就上開犯行，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二)爰審酌被告等均明知告訴人林丕茂（已於民國112年5月4日自然死亡）於本案后里工程施作時發生職業災害致傷，且需住院治療，竟仍指示繼續施工，而移動破壞該職災事件現場、增加主管機關對該事件調查之困難，違反上開法律規定，其等所為均有不該。復審酌其等犯後均已坦承犯行，且均與告訴人之家屬成立調解及賠償完畢，經代行告訴人林怡秀表示不再追究，撤回全部刑事告訴（惟本案被告等所涉移動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為非告訴乃論之罪，並非以告訴人之告訴為訴追條件，併此敘明），此有本院112年度勞專調字第41號勞動調解筆錄、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按（見偵6098卷第107至111頁），參以其等各自之前案素行狀況（見勞安易字卷第19至23頁所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並考量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之經營規模，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各自所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見勞安易字卷第5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之拘役刑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並非自然人，事實上無從易服勞役，是毋庸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前開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又其等犯後均已坦認犯行，並均與告訴人之家屬成立調解及賠償完畢，已如前述，信被告3人歷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均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三、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本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並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陳佞如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宜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曹錫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毅皓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8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2款之災害。
二、違反第18條第1項、第29條第1項、第30條第1項、第2項或第37條第4項之規定。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依第36條第1項所發停工之通知。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勞動檢查機構接獲前項報告後，應就工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傷之災害派員檢查。
事業單位發生第2項之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6098號
                                    112年度偵字第27921號
  　被　　　告　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住○○市○區○○○道○段000號13
　　　　　　　　　　　　樓之1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代  表  人  廖  木  住同上

　　被      告　吳基泰　男　4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2樓之1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廖宗茂　男　4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彰化縣○○鄉○○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史珠珠　女　54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廖宗茂係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錦標公司）承攬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技部（現已改制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簡稱新國科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發包之「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二期一階新建工程」（以下簡稱后里污水工程）工地負責人，負責工作場域即臺中市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一期渦流沈沙池及雨水儲存槽旁等所有施工場地計畫、指揮施工、人員調度及安全維護；吳基泰為民國110年10月11日現場工地負責人；錦標公司將得標后里污水工程之「鋼筋組紮工程」，轉包予鴻信工程行即史珠珠承攬包作，負責起重機吊掛鋼筋紮捆後，以起重機吊掛運至工地各處之作業。錦標公司並委託崇悅人力有限公司（設臺中市○○區○○○路00號，負責人張鴻泰，以下簡稱崇悅公司）派遣臨時粗工林丕茂，接受錦標公司現場負責人之指派，擔任現場臨時工之工作；廖宗茂、吳基泰、史珠珠均為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之事業單位雇主。110年10月11日下午2時許，史珠珠派遣未取得合格作業訓練人員即吊掛機駕駛楊樹源，駕駛起重機，接受吳基泰之指揮，進行鋼筋捆工及吊掛作業，經吳基泰分派林丕茂接受史珠珠之指令，將鋼筋分捆，續將起重機上吊掛鋼索一端，綁固於放置地面之鋼筋捆側邊、另一端勾掛於起重機吊勾上，於未設置任何防止重物吊掛引起墜落、晃動危害等設施之工作環境，逕由楊樹源操作起重機，進行吊掛地面上之鋼筋捆，至高差約8公尺之2樓工地模板處。上述鋼筋吊掛作業中，吊掛之重型鋼筋因不明原因晃動，撞擊在場作業之林丕茂腹部，使之受有外傷性腹腔疝氣、腹部肌肉壞死性筋膜炎併膿瘍等傷害，隨即由吳基泰與其他工作人員，以私人座車送往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救治，經該院急診時，施以腹腔內疝氣修補手術，隨即住院至111年2月12日出院休養（廖宗茂、吳基泰、史珠珠等過失傷害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詎廖宗茂、吳基泰、史珠珠等雇主，明知工作場所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之職業災害，依法事業單位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關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竟未經通報警察機關轉知司法機關，或通報勞動檢查機關，逕行任意移動現場機具續為施工，破壞現場。遲至110年11月12日林丕茂家屬上網通報登陸職災事故，勞動檢查機關即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始受網路連線通報知悉上情，前往上述地點發現所有施工事項均已完成，施工機具及鋼筋均不復見。
二、案經告訴人林丕茂委任其女即告訴代理人林怡秀、告訴代理人賴盈志律師告訴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檢舉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及待證事實：
		編號

		供述及非供述證據

		待證事實



		一

		被告廖宗茂於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廖宗茂為上開后里污水工程之工地負責人，案發當日被告廖宗茂休假，由被告吳基泰為臨時工地負責人；被告廖宗茂仍為罹災事故發生後之負責人；被告廖宗茂未曾檢驗被告史珠珠提供之機械操作人是否領有合格訓練證明足擔任危險性工作；罹災事件發生後未行通報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關，即續行施工等事實



		二

		被告吳基泰於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吳基泰為案發當日現場負責人；起重機吊掛業務為被告史珠珠承包，人員調度為史珠珠指揮；被告吳基泰未確認史珠珠提供起重機操作人是否具有合格危險性操作訓練證明；被告吳基泰未為防止吊掛作業重物掉落、搖晃等造成職業災害可能之預防設備；被告史珠珠於職災發生當日中午向被告吳基泰提出吊掛鋼筋作業，被告吳基泰指揮告訴人及其他工人支援被告史珠珠作業；罹災事件發生後未行通報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關，即續行施工等事實



		三

		被告史珠珠於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告訴人林丕茂經由崇悅公司調度供錦標公司指派工作，現場由被告史珠珠指派告訴人進行鋼筋綑綁及吊掛作業；史珠珠聘請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楊樹源並未領有吊掛作業訓練合格證書，被告廖宗茂、吳基泰亦未確實檢驗起重機操作人員之資格；罹災事件發生後未行通報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關，即續行施工等事實



		四

		告訴代理人林怡秀、賴盈志律師之指訴

		犯罪事實之全部



		五

		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採購契約書

		被告錦標公司承攬后里污水工程，被告廖宗茂、吳基泰、史珠珠均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之雇主等事實



		六

		新國科會管理局110年12月27日檢舉函文

		被告錦標公司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未領有吊掛作業訓練合格者；雇主未於罹災事件發生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關；現場已完工即遭移動、破壞等事實



		七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

		告訴人因職業災害發生而受有穿刺性傷口未穿刺腹腔、腹部肌肉壞死性筋膜炎、急性呼吸衰竭等傷害



		八

		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111年1月27日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函文

		告訴人工作中受鋼筋猛烈撞擊之職業災害；發生地點經勞動檢查機關前往現場時，起重機具及鋼筋等物料均已清除完畢並移除等事實



		九

		鴻信工程行即被告史珠珠與錦標公司工程承攬合約書影本

		錦標公司將鋼筋加工組紮工程發包予史珠珠施做，史珠珠即乙方應依甲方即錦標公司指定出工人數、施工；乙方史珠珠倘無法達到要求，甲方即錦標公司有監督之責，得終止合約另覓包商施工等基於雇主監督地位等事實



		十

		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政風處111年6月9日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函文

		被告等事業單位概況；被告廖宗茂為現場工地主任、被告史珠珠為直接指揮告訴人之負責人；當日現場負責人係被告吳基泰，被告等均未依規定通報經許可繼續作業、致現場遭破壞等事實



		十一

		職業災害事件調查報告表

		新國科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遲於110年11月22日始前往檢查之事實







二、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等均為職業安全衛生法之雇主，核被告等所為，均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1條第1項第2款之發生罹災人數1人以上需住院事故，雇主非經許可移動、破壞現場罪。法人被告錦標公司應依第41條第2項規定處以罰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8 　　日
    　　　　　　　　　　　　　檢  察  官　陳佞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7　　日
                              書  記  官  魏之馨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安簡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廖木  
代  理  人  壽台芳
被      告  吳基泰


            廖宗茂



            史珠珠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098、27921號），因被告等於準備程序中均自白犯罪（本院原案號：112年度勞安易字第2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移動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
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共同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移動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各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貳年。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及待證事實編號八所示之「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111年1月27日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函文」之記載，應更正並補充為「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111年1月22日中環字第1110001657號函附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及談話紀錄等相關調查資料」、編號十所示「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政風處111年6月9日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函文」，應補充記載為「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政風處111年6月9日科處政字第1110000087號函檢附之科技部處置結果說明、『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二期一階新建工程』之原事業單位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所僱勞工林丕茂發生被撞災害致傷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及相關調查報告資料」，並補充「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代理人壽台芳、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111年2月16日中環字第1110003264號函及檢附之位置圖示說明、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基本資料」為證據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所為，均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4項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2款之移動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並應依同法第41條第2項之規定，對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科以該條第1項所定之罰金。又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就上開犯行，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二)爰審酌被告等均明知告訴人林丕茂（已於民國112年5月4日自然死亡）於本案后里工程施作時發生職業災害致傷，且需住院治療，竟仍指示繼續施工，而移動破壞該職災事件現場、增加主管機關對該事件調查之困難，違反上開法律規定，其等所為均有不該。復審酌其等犯後均已坦承犯行，且均與告訴人之家屬成立調解及賠償完畢，經代行告訴人林怡秀表示不再追究，撤回全部刑事告訴（惟本案被告等所涉移動破壞職業災害現場罪為非告訴乃論之罪，並非以告訴人之告訴為訴追條件，併此敘明），此有本院112年度勞專調字第41號勞動調解筆錄、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按（見偵6098卷第107至111頁），參以其等各自之前案素行狀況（見勞安易字卷第19至23頁所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並考量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之經營規模，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各自所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見勞安易字卷第5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之拘役刑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被告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並非自然人，事實上無從易服勞役，是毋庸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前開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又其等犯後均已坦認犯行，並均與告訴人之家屬成立調解及賠償完畢，已如前述，信被告3人歷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均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三、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本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並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陳佞如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宜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曹錫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毅皓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9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8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2款之災害。
二、違反第18條第1項、第29條第1項、第30條第1項、第2項或第37條第4項之規定。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依第36條第1項所發停工之通知。
法人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勞動檢查機構接獲前項報告後，應就工作場所發生死亡或重傷之災害派員檢查。
事業單位發生第2項之災害，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6098號
                                    112年度偵字第27921號
  　被　　　告　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住○○市○區○○○道○段000號13
　　　　　　　　　　　　樓之1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代  表  人  廖  木  住同上　　被      告　吳基泰　男　4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2樓之1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廖宗茂　男　41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彰化縣○○鄉○○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史珠珠　女　54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廖宗茂係錦標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錦標公司）承攬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技部（現已改制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簡稱新國科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發包之「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二期一階新建工程」（以下簡稱后里污水工程）工地負責人，負責工作場域即臺中市后里園區污水處理廠一期渦流沈沙池及雨水儲存槽旁等所有施工場地計畫、指揮施工、人員調度及安全維護；吳基泰為民國110年10月11日現場工地負責人；錦標公司將得標后里污水工程之「鋼筋組紮工程」，轉包予鴻信工程行即史珠珠承攬包作，負責起重機吊掛鋼筋紮捆後，以起重機吊掛運至工地各處之作業。錦標公司並委託崇悅人力有限公司（設臺中市○○區○○○路00號，負責人張鴻泰，以下簡稱崇悅公司）派遣臨時粗工林丕茂，接受錦標公司現場負責人之指派，擔任現場臨時工之工作；廖宗茂、吳基泰、史珠珠均為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之事業單位雇主。110年10月11日下午2時許，史珠珠派遣未取得合格作業訓練人員即吊掛機駕駛楊樹源，駕駛起重機，接受吳基泰之指揮，進行鋼筋捆工及吊掛作業，經吳基泰分派林丕茂接受史珠珠之指令，將鋼筋分捆，續將起重機上吊掛鋼索一端，綁固於放置地面之鋼筋捆側邊、另一端勾掛於起重機吊勾上，於未設置任何防止重物吊掛引起墜落、晃動危害等設施之工作環境，逕由楊樹源操作起重機，進行吊掛地面上之鋼筋捆，至高差約8公尺之2樓工地模板處。上述鋼筋吊掛作業中，吊掛之重型鋼筋因不明原因晃動，撞擊在場作業之林丕茂腹部，使之受有外傷性腹腔疝氣、腹部肌肉壞死性筋膜炎併膿瘍等傷害，隨即由吳基泰與其他工作人員，以私人座車送往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救治，經該院急診時，施以腹腔內疝氣修補手術，隨即住院至111年2月12日出院休養（廖宗茂、吳基泰、史珠珠等過失傷害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詎廖宗茂、吳基泰、史珠珠等雇主，明知工作場所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之職業災害，依法事業單位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關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竟未經通報警察機關轉知司法機關，或通報勞動檢查機關，逕行任意移動現場機具續為施工，破壞現場。遲至110年11月12日林丕茂家屬上網通報登陸職災事故，勞動檢查機關即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始受網路連線通報知悉上情，前往上述地點發現所有施工事項均已完成，施工機具及鋼筋均不復見。
二、案經告訴人林丕茂委任其女即告訴代理人林怡秀、告訴代理人賴盈志律師告訴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檢舉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及待證事實：
編號 供述及非供述證據 待證事實 一 被告廖宗茂於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廖宗茂為上開后里污水工程之工地負責人，案發當日被告廖宗茂休假，由被告吳基泰為臨時工地負責人；被告廖宗茂仍為罹災事故發生後之負責人；被告廖宗茂未曾檢驗被告史珠珠提供之機械操作人是否領有合格訓練證明足擔任危險性工作；罹災事件發生後未行通報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關，即續行施工等事實 二 被告吳基泰於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被告吳基泰為案發當日現場負責人；起重機吊掛業務為被告史珠珠承包，人員調度為史珠珠指揮；被告吳基泰未確認史珠珠提供起重機操作人是否具有合格危險性操作訓練證明；被告吳基泰未為防止吊掛作業重物掉落、搖晃等造成職業災害可能之預防設備；被告史珠珠於職災發生當日中午向被告吳基泰提出吊掛鋼筋作業，被告吳基泰指揮告訴人及其他工人支援被告史珠珠作業；罹災事件發生後未行通報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關，即續行施工等事實 三 被告史珠珠於本署偵訊時之供述 告訴人林丕茂經由崇悅公司調度供錦標公司指派工作，現場由被告史珠珠指派告訴人進行鋼筋綑綁及吊掛作業；史珠珠聘請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楊樹源並未領有吊掛作業訓練合格證書，被告廖宗茂、吳基泰亦未確實檢驗起重機操作人員之資格；罹災事件發生後未行通報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關，即續行施工等事實 四 告訴代理人林怡秀、賴盈志律師之指訴 犯罪事實之全部 五 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採購契約書 被告錦標公司承攬后里污水工程，被告廖宗茂、吳基泰、史珠珠均屬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之雇主等事實 六 新國科會管理局110年12月27日檢舉函文 被告錦標公司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從事吊掛作業之勞工，未領有吊掛作業訓練合格者；雇主未於罹災事件發生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關；現場已完工即遭移動、破壞等事實 七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 告訴人因職業災害發生而受有穿刺性傷口未穿刺腹腔、腹部肌肉壞死性筋膜炎、急性呼吸衰竭等傷害 八 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111年1月27日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函文 告訴人工作中受鋼筋猛烈撞擊之職業災害；發生地點經勞動檢查機關前往現場時，起重機具及鋼筋等物料均已清除完畢並移除等事實 九 鴻信工程行即被告史珠珠與錦標公司工程承攬合約書影本 錦標公司將鋼筋加工組紮工程發包予史珠珠施做，史珠珠即乙方應依甲方即錦標公司指定出工人數、施工；乙方史珠珠倘無法達到要求，甲方即錦標公司有監督之責，得終止合約另覓包商施工等基於雇主監督地位等事實 十 新國科會臺中管理局政風處111年6月9日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函文 被告等事業單位概況；被告廖宗茂為現場工地主任、被告史珠珠為直接指揮告訴人之負責人；當日現場負責人係被告吳基泰，被告等均未依規定通報經許可繼續作業、致現場遭破壞等事實 十一 職業災害事件調查報告表 新國科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遲於110年11月22日始前往檢查之事實 
二、被告吳基泰、廖宗茂、史珠珠等均為職業安全衛生法之雇主，核被告等所為，均係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1條第1項第2款之發生罹災人數1人以上需住院事故，雇主非經許可移動、破壞現場罪。法人被告錦標公司應依第41條第2項規定處以罰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8 　　日
    　　　　　　　　　　　　　檢  察  官　陳佞如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7　　日
                              書  記  官  魏之馨　　　





